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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属性与地方性的内在联系
郑文清

（文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浙江 温州 325303）

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强调社区属性，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必须落实到相应的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首

先属于地方文化。但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指向都有很大差异。太公祭作为文成地方文化的代表，深刻影响着文成民众

的生活，是多种因素在文成这一特定地域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地域文化。它的保护只有在社区、政府等多方共同合作之

下，才能保持和强化它的地方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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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mmunity Attribut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Locality

ZHENG Wen-qing

（Wencheng Count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Center, Wenzhou, 325303）

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mphasizes community attributes, and an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 must be im-

plemented in the corresponding communit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first belong to local culture. But the connotations and

directions of these two concepts are very differen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local culture of Wencheng, the Taigong Festival profound-

ly affects the life of the Wencheng people. It is a regional culture creat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various factors in Wencheng. Its protec-

tion can only maintain and strengthen its local characteristics if it is co-operated by the community and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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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必须要有明

确的社区来源，这种来源可以是一个或者多个。即

使是全国性的项目，也必须要落实到具体的社区，

比如中国篆刻。《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社区要

素列为非遗的必要组成部分。地方文化与社区概念

又是自然的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非物质文化遗

产”和“地方文化”尽管在名称指向性上存在不

同，但有着深刻的联系。分析可得知所有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必然都是地方文化，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

文化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文化概念涵盖非

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

区概念？地方文化进入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它

会起哪些变化？地方性是得到保持、增强还是减弱

了？地方民众和政府的参与是否会发生改变？应该

如何协调？本文以温州市文成县太公祭为个案，对

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一、从非遗项目的社区属性看太公祭的
地方性

太公祭是存续在浙江省文成县南田镇，以明代

开国元勋刘伯温为对象的祭祀习俗。刘伯温，名

基，文成民间习称刘国师，元末明初政治家、文学

家，辅佐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功封诚意伯，正德

九年追赠太师，谥号文成。太公祭的演化大致可分

为明代、清代和民国、新中国建立后三个阶段。

在明代，因刘伯温的功臣身份，官方祭祀是刘

伯温祭祀活动的主要方式。根据明代礼制，只有品

官方能建庙主祭其先人，因此即使是家祭也具有奉

旨祭祀的特点，实际上是官方祭祀活动。洪武二十

年（1387年）朱元璋在封赏刘伯温长子刘璟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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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今与尔叔侄两个都回家去走一遭，把尔老子

祭一祭，祖公都祭一祭，便来。”[1]这是有关刘伯温

家祭的最早记录，也同样是奉上谕的祭祀活动。景

泰三年（1452年）刘伯温七世孙刘䘵被授予世袭翰

林院五经博士，着“仍回原籍以奉祭祀”[2]，成为

钦定主祭，使官方祭祀与家族祭祀开始合二为一。

天顺二年（1458年）敕建南田刘基庙，次年落成，

成为太公祭的祭祀场所，延续至今。正德年间，据

明武宗《钦赐祭文》“维正德岁次某年某月日，浙

江处州府知府某，钦承上命致祭于开国翊运守正文

臣诚意伯赠太师……”[1] 等语，可知在正德九年之

后的几年里刘伯温祭祀由处州知府主持。嘉靖十二

年（1533年），刘伯温九世孙刘瑜世袭诚意伯爵位

之后，诚意伯成为当然的主祭人和组织者，一直延

续至明代终结。

清代，官方祭祀稀少，主要以家族祭祀为主，

家族的经济状况成为影响太公祭存续的主要因素。

这一时期，经明末战乱重创，刘氏宗族人才衰微不

复有人在为官食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太公祭逐

渐摆脱了严肃刻板的官方礼仪，与当地民间文化融

合，形成了极具地方性的祭祀习俗。林亦修认为这

种地方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刘伯温从刘氏的

“太公”走向了“太公神”，刘基庙逐渐具有了温州

地区一个神庙的基本元素，刘伯温供奉俗神化。二

是在祭法上超出了浙南地区一般的祭祖仪式，产生

了地方神祭祀才有的绕境巡游环节，被赋予了保境

安民的功能。此外，春秋二祭的祭期固定为农历正

月初一和刘伯温的诞辰日六月十五日，诞辰祭受到

重视并最终取代秋祭，与浙南祭神以神诞祭最盛的

习俗密切相关。三是信众，刘伯温在当地有大量的

信众，其传说故事流传广泛，特别是学子考前到庙

许愿祈求几乎成为当地惯例。此外刘伯温还是香菇

种植和糖人担的行业神。[3]

清末民国，南田刘氏宗族复振，官宦宿儒辈

出，一时人才济济，为重振刘氏家族、传承太公祭

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刘伯温第二十世裔孙刘耀

东，是太公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刘耀东，字祝群，早年留学日本东京政治大

学，与汪兆铭、沈钧儒等同学，归国后历任松阳、

宜兴知事等地方官，后辞官归里，致力于家族事

务。先后集资修葺诚意伯庙，单独出资兴建追远

祠，重立先祖墓碑；经累年诉讼索回被徐氏垦为耕

地的夏山刘基墓等。民国十九年十月，他根据既往

成例编写了《刘氏大宗祭祀须知》，详细整理编定

太公祭的祭祀流程、供品种类数量、仪礼、祝词

等，对太公祭的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后祭祀一度中断，1985 年恢复，

1986年夏历六月十五日文成县人民政府举行首次官

方祭祀，2011年太公祭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

录，太公祭活动重新受到重视。

(一）“社区”要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必

要组成部分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无法脱

离赖以存在的社区背景单独存续。2006年正式生效

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下称《公

约》），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如下：“非物质文化

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

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

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

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

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

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

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

力的尊重。”按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了三层

意思，一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

为其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的各项文化创作。二是

它的产生、发展都与社区和群体密不可分，都是

“各社区和群体适应环境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

中，被不停地再创造”。三是它必须为“社区和群

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这就决定了它必须获得

社区和群体的认同。由此可知，社区背景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认定的重要性。回溯非遗保护的发展史，

社区背景一直是相关公约、宣言强调的一个基本要

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9年通过的《保护民间创

作建议案》将“民间创作”定义为：“民间创作

（或口头创作） 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

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

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

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此定义将社区背景作为

“民间创作”认定的必要条件，简单明了强调了社

区背景的必要性。此定义被教科文组织1998年通过

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条例》所继

承，成为“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定义。在《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确立之后，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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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都自动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是代表作名录》。因此，可以判

断这个定义与《公约》的定义基本理念是一致的。

基于这样的理念，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人类口

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申报书编写指南》，把“该

项目根植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或文化历史之中”

作为基本条件之一；在具体操作上规定“必须提供

相关社区或个人同意的证明（书面文件、录像带、

录音带或其它任何无可辩驳的证据）”。我国 2005
年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

暂行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要求所申报的项目需要

“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

明的地方特色”。与教科文组织一样强调了“扎根

于相关社区”的必要性。在实践中，申报国家、

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必须填报“属地”，

并注明“流传地”或“分布区域”，也体现了在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认定中社区背景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不管是在非遗保护的理念上，还是

在非遗认定的实践中，社区要素都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概念的必要组成部分。对于太公祭而言，南田镇

及该镇所处的文成县即是它赖以存在的社区。

(二）作为非遗项目的太公祭的社区：县、镇

1946年国民政府以“民俗强悍，向为盗匪渊薮

之区，离城窎远，于行政管理上殊感不便” [4]为

由，析青田、瑞安、泰顺三县边区设立文成县，为

纪念刘伯温取名“文成”。位于浙南山区，温州市

西南部，飞云江中上游，总面积 1 293平方千米。

全县户籍人口38万，其中刘姓人口3万人，占全县

人口的7.9%。境内山脉分两支，以飞云江为界，江

南属南雁山脉分支，江北是洞宫山脉南部分支，当

地人称之为南田山，山顶平坦开阔土地肥沃，冬无

严寒夏无酷暑，旱涝不至，有福地之称，刘伯温的

故乡南田镇即位于此间。该镇平均海拔 650 米左

右，原属青田县，因该地良田千倾相连成片而得

名，自古以来就是相对富裕之地。刘氏先祖刘集于

宋末自丽水竹州迁至今南田镇武阳，五世而有刘伯

温，刘伯温故后其子刘璟又从武阳迁至南田镇泉

谷，即现南田镇刘基庙西侧。南田镇现有总人口

3.22万人，其中刘姓人口1.05万人，占全部人口的

32.6%。

刘伯温对文成县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形成

了独特的刘伯温文化现象。政府和有关机构将历史

人物刘基作为杰出历史人物、地方先贤、道德楷模

加以宣传，将刘伯温文化当作本地最重要的文化加

以弘扬，希望以此提升当地官员、民众的道德水

平，增加当地旅游业的文化内涵和影响力，促进当

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太公祭是承载这些目标的理想

载体，因此得到了政府的支持，2011年和 2013年

县主要领导参加太公祭活动，2014年县主要领导陪

同台湾学者曾仕强致祭。此外，政府还先后建设了

刘伯温文化广场、刘伯温廉政纪念馆、名廉壁，重

建了刘伯温故居、武阳书院；整理出版刘基著述及

相关文献，召开刘伯温文化学术研讨会；申报刘基

庙、墓列入国家文保单位，刘伯温传说、太公祭列

入国家级名录；打造刘伯温故里5A景区等。

普通民众则更熟悉传说中神机妙算前知五百年

后知五百年的刘国师，他们中的许多人相信刘伯温

是一个得到“天佑”的神异人物，刘基庙供奉的刘

伯温是会“显圣”的神灵。这种观念的形成既有朱

明王朝及后世文人不断神化刘伯温的因素，也与文

成县本地供奉有神迹的历史人物为神的习俗相关。

正因如此，太公祭超越了刘氏宗族祭祀的范畴，融

入了地方神明祭祀所拥有祈求神灵保佑的内容，得

到了社区民众广泛的认同和参与。1985年太公祭恢

复以来，每年主祭实行轮值制，即不分姓氏，只要

符合“父母双全、夫妇双全、儿女成双”三个条件

的均可报名，然后由祭典管理机构安排轮值年份。

至 2016年，共有主祭 47人，其中刘姓 37人，金姓

3人，林、周、徐、朱、越、杨、魏各 1人，异姓

共10人，占21%。这是青田、瑞安、平阳、苍南等

刘氏后裔迁居地刘基庙祭祀不能具备的。这些地方

只有宗族祭祀，没有形成刘伯温的神明信仰，对于

当地民众来讲，刘伯温还只是刘氏的“太公”，而

不是社区民众的“太公神”。也就是说只有文成县

南田镇的刘伯温祭祀活动是“太公祭”。

综上，文成的太公祭是有三个维度的，在地方

官员、知识分子看来，它是弘扬刘伯温文化，宣传

刘伯温精神的理想载体；在刘氏宗亲看来，是祭祀

祖先“太公”刘伯温；在社区其他民众看来，则是

祭祀神明“太公神”祈求保佑。正是这三个维度的

相互融合，构成了太公祭的地方性特征。由此也可

以看出地方性是建立在特定的社区之上的，从影响

太公祭地方性特征的诸因素来看，每一个因素都不

是太公祭所特有的，如自然环境，文成较周边景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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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青田、泰顺等县并无太大的区别；就地方官

员、知识分子打造名人文化来看，青田也在做和文

成一样的工作；就宗族祭祀而言，浙南地区几乎所

有的宗词都有开展；就历史人物信仰而言，文成县

本地就屡见不鲜。但这些因素在文成综合到刘伯温

身上时，就形成了极具地方性的非遗项目太公祭。

尽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社区”并

不是简单的地域表述，更多的是指向人。杨利慧在

梳理了《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之后认为：“社

区”指的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某一个或某一系列

非遗项目的施行和传承，并认同该（系列）非遗项

目是其文化遗产的一部份人[5]。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

看，南田镇及其所在的文成县都是非遗项目太公祭

的“社区”。非遗项目太公祭是地域环境和文成的官

员、知识分子、刘氏宗亲、社区其他民众相互作用

而形成的标志性地方文化。并且一直以来都是文成

最盛大的民间节庆活动之一，深刻影响了当地人的

生活方式，当地舞龙、游车灯、舞渔灯及元宵节、

过年的习俗都与太公祭有着紧密的联系。人们通过

太公祭建立自豪感、认同感和归属感，树立学习榜

样，传承刘伯温精神。它与刘伯温传说相互影响，

一起构筑了属于民间的刘伯温形象，这个形象甚至

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历史人物刘基的形象。

二、太公祭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之后所
发生的变化

2011年太公祭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时值刘伯温诞辰 700周年，温州市委、市政府

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太公祭作为一个重要的纪

念环节，省文化厅副厅长、文成县四套班子的主要

领导出席了相关活动。同年县政府出台了《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太公祭保护方案》，将每年必要

的保护资金列入财政预算。2013年县政府邀请了国

内知名人士和县四套班子主要领导一同出席太公祭

活动，县电视台全程直播，温州市电视台录播。

2014年县主要领导陪同台湾学者曾仕强致祭刘伯

温。2015年《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太公祭》

出版，并召开“刘伯温文化遗产高峰论坛”。2016年
《刘伯温文化遗产研究论文集》出版。2017年召开了

“第三届刘伯温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太公祭研究

成为新的研究重点。政府的行动是前所未有的，显

示了政府的重视。出现变化来自三个直接原因：一

是出于政府的保护职责，太公祭成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之后，对它的保护工作受到了当地政府和

民众的普遍关注。二是出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考

量，政府认为扩大公祭活动的影响力和规模，可以

带动当地的旅游业发展及弘扬刘伯温精神。三是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对太公祭是否

是封建迷信的疑虑消除。

从太公祭活动本身看，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之

后，除获得荣耀和经济支持外，传承方式和活动组

织、仪程等没有大的变化，这符合《公约》的精神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然而由荣耀和政府

经费支持带来的影响又是无处不存在的。随着太公

祭影响力的扩大，认刘基为祖宗的刘氏支派已从

2011年的 16个祠堂增加到了现在的 21个，最远包

括江西省赣州南康一个支派。各个支派每年都派代

表来参加太公祭活动，并以此为豪，使得太公祭的

活动影响力又进一步扩大，形成了良性互动，现在

太公祭已经成为文成最重要的民间节庆活动。此

外，由于政府的经费支持，组织人员不必焦虑经费

问题，可以专注于祭仪、祭具的规范以及传承人培

养，并通过挑选在校大学生陪祭官等方式，发挥太

公祭的传统教化作用。这些都为太公祭活动带来了

积极影响，有效缓解了它的濒危状况。

三、社区管理者与社区民众的关系

社区内部的管理者虽然大多数都是生于斯长于

斯的当地人，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须

排除在“社区民众”之外。因为他们在行为上是政

府的代表、国家政策的执行者，观念上是国家意识

形态的践行者、国家意志的代表，社区文化对其群

体行为影响甚少。确切的说社区内部管理者是社区

外干预力量在本社区的代表。因此，社区内部政府

管理者主导非遗保护实践，必然与“在各社区和群

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

断地再创造”的定义相冲突。而这种因环境、历史

和人群的“不断地再创造”是非遗项目具有地方性

的根本原因。而地方性又是多样性的基础。

政府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不可或缺的

力量。如何处理二者关系是关乎非遗保护成败的关

键。政府有强大的行政资源，在各项事务上都拥有

很大的主动权，事实上处于支配地位。因此，这个

问题事实上可以概括为：在非遗保护实践中，政府

如何处理与社区民众的关系，是关乎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关键。按《公约》精神和《保护非物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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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伦理原则》的要求，保护实践应建立以社区

为中心的保护体系。而以社区为中心，首要确保各

参与方之间及非遗项目之间的平等关系。事实上平

等也为《公约》等国际文件所强调。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第2条
第3款：“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前提是

承认所有文化，包括少数民族和原住民的文化在

内，具有同等的尊严，并应受到同等的尊重”。《伦

理原则》第二条：“相互尊重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尊重和相互欣赏，应在缔约国之间，社区、群体

和个人之间的互动中蔚成风气。”第六条：“每一个

社区、群体或个人应评定其所持有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价值，而这种遗产不应受制于外部的价值或意义

判断。”第十条：“文化多样性及社区、群体和个人

的认同应得到充分的尊重”。都强调了一个显而易

见的道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表现形式之间应

保持平等，应受到同等的尊重。

不仅要求文化不同表现形式之间的平等，同样

也要求各参与方之间的平等。《伦理原则》要求：

“与创造、保护、延续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

区、群体和个人的所有互动应该以透明的合作、对

话、协商和咨询为特征，并取决于尊重其意愿、使

其事先、持续知情并同意的前提而定”。“合作、对

话、协商和咨询”都是平等个体间互动的行为特

征，显示了《伦理原则》对社区平等参与保护实践

的关切。然而《伦理原则》在所有十二条条文里

“尊重”出现八次，“相互尊重”出现一次，全部指

向社区等文化遗产持有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

样一个事实，即在全世界范围里，在保护实践中社

区等文化持有人事实上处于弱势一方。在我国这种

弱势则尤其明显，政府作为保护的主体，将社区和

传承人、实践者置于被评审、管理的位置，是不平

等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当下如何处理政府与社区

民众的关系，太公祭列入国家级名录发生的一件

事，或许可以做一个参考的经验：

太公祭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保护

工作主要参与方有三个：当地基层政府南田镇、业

务指导单位文成县非遗中心、刘氏宗族发起成立的

民间“南田刘基文化中心”。在文成县非遗中心的

主导下，三方分工默契。县非遗中心负责审核政府

资金使用范围和金额，编制中远期传承规划，组织

文献整理、研究活动，策划宣传等。南田镇政府作

为属地基层政府负责安保、疏导交通等。南田刘基

文化中心负责具体活动的筹划、安排仪程、组织人

员、培训传承人、遴选轮值祭主等。每年在开展活

动之前，南田刘基文化中心向南田镇政府、县非遗

中心提交含仪程安排、人数预测、经费预算等内容

的活动方案。南田镇政府根据方案安排安保，县非

遗中心根据方案报县文广新局和财政局核定经费。

南田镇政府、县非遗中心原则上不介入太公祭活动

的具体操作。2017年秋祭，代表性传承人和几个徒

弟商量后提出，要将秋祭改为献花、致词等仪程为

主的公祭活动，请上级领导出席，并希望由政府出

面组织。由于提议是试图在短期内大规模改变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内容，因此县非遗中心经过调研

并咨询专家之后，认为该提议只是少数人的建议，

社区内部分歧很大，没有以适当的方式取得社区内

部大多数人同意，且该提议不符合该项目的传统。

据此，县非遗中心向传承人说明理由，并请他尊重

社区其他民众和专家的意见，最终代表性传承人放

弃了该提议。在该案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没

有因少数人的一时之念，轻易改变经历数百年的传

统，使非遗的地方性得以保持。此外，社区内部其

他成员的意见得到尊重，政府部门与社区各方保持

了良好、平等的互动，通过充分咨询、调研、沟通

使事情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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